
核电厂应急准备响应准则

第2部分：场外应急职能与组织

一、工作简况

1．任务来源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批准发布公告 2023 年第 17 号》，由

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中心承担推荐性国家标准《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

准则 第 2部分：场外应急职能与组织》（GB/T 17680.2-1999）的修订工作。

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中心牵头，与海南省核应急办、广东省核应急委员

会办公室、海南省辐射环境监测站、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与核应急响应技术

支持中心、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共同成立了标准修订编制组，对本标准展

开修订。

经专家会议讨论，标准名称建议修改为《核电厂应急准备与响应准则

第 2部分：场外应急职能与组织》。

2．制定背景

推荐性国家标准《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 2 部分：场外应急

职能与组织》（GB/T 17680.2-1999）发布于 1999 年，距今时间较久。

1999 年至今，《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》（GB/T17680 系列）部分标

准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、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、《国家级核

应急专业技术支持中心和救援分队管理办法》等一批核应急管理相关的部

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先后发布实施。结合我国核应急组织实际情况，为使

我国核或辐射应急的准备与响应标准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文件及实

践相协调，完善核动力厂应急准备与响应中场外应急组织，根据国家核应

急预案，进一步明确各应急主体的职能，进一步增强可操作性，提高我国

核应急准备与响应的能力，有必要进行修订。



2022 年 4月，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中心向中国核工业标准化研究

所提交了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建议书，建议 GB/T 17680.2-1999《场外应

急职能与组织》修订项目立项。2022 年 9月，项目建议书通过了国家市场

监督管理局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组织的 2022 年核电领域附属项目评估

会的立项审查会审查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》2023 年第 17 号

文批准 GB/T 17680.2-1999《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 第 2 部分：场外

应急职能与组织》修订项目立项。

3．工作过程

本标准的修订过程主要分为前期准备、初稿编写、征求意见稿编写、

送审稿编写、报批稿编写阶段。

2023 年 12 月，接到修订任务后，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中心成立

了编制组，编制组人员组成充分考虑了该标准所涉及的专业面及联合编写

机制。

2024 年 4月，编制组启动标准编制工作。

2024 年 7月，前期调研、讨论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初稿。

2024 年 10 月，编制组内部讨论并于 10 月 14-15 日组织相关领域专家

召开了咨询会，形成工作组讨论稿。10 月 21 日由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

持中心向 8 个有核电站省份的省核应急办及北京、四川省核应急办进一步

征求意见，共收到 3 家单位共 30 条反馈意见，其中采纳 17 条，根据各省

办意见进一步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送审稿：待定。

报批稿：待定。

4．编制组成员

为了顺利完成本部分的修订工作，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中心成立

了编制组，编制组成员情况如表 1所示。



表 1 编制组成员及专业

序号 姓名 单位 性别 职务/职称 专业

1. 贾锦蕾
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

中心
女 主任 核应急管理

2. 刘新建
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

中心
男 研高 核事故应急

3. 邓安嫦
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

中心
女 研高 核应急标准化

4. 栾雪菲
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

中心
女 工程师 核应急标准化

5. 杜松军 海南省核应急办 男 处长 核事故应急

6. 王战勇

广东省核应急办/广东省环

境辐射监测与核应急响应

技术支持中心

男
工程师/中

心主任
核事故应急

7. 王鑫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男 正高工 核事故应急

8. 陈德育

广东省核应急办/广东省环

境辐射监测与核应急响应

技术支持中心

男

高工/主任 放废管理

9. 王叶 海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男 高工 核事故应急

10. 汤泽平

广东省核应急办/广东省环

境辐射监测与核应急响应

技术支持中心

男

工程师 核事故应急

11. 程有莹
国家核应急响应技术支持

中心

男
工程师 工程师

12. 董芳芳 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女 高工 核应急标准化

二、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

1．编制原则

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

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本文件编制的基本原则为：

（1）遵守现有法规、导则；

（2）充分考虑我国核应急组织实际情况。

（3）本文件主要依据我国已出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

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》《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《国家核

应急预案》，同时参考了各省的核应急预案。

2．主要内容

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一般格式要求编写。本标准包括以下 6 个部分：

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应急响应职能、应急准备职能、应

急组织和职能。

本标准第 4～6 章依次对核动力厂所在地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应

履行的述应急响应职能，应急准备职能和能有效履行上述职能的应急组织，

并明确了这些应急组织及其负责人的职责。

3．新旧标准对比

本标准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《核电厂

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的基础上编制，替代 GB/T 17680.2-1999。

本标准与 GB/T 17680.2-1999 版本相比，主要变化如下：

（1）标准格式调整

增加了“2 规范性引用文件”，原“2 定义”、“3 应急响应职能”、

“4 应急准备职能”、“5 应急组织和职能”变更为“3 术语和定义”、

“4 应急响应职能”、“5 应急准备职能”、“6 应急组织和职能”，在

“6.2.5 专业组”中补充了各专业组主要职责。



考虑到指挥部总指挥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，而本文件对核电厂所在

地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场外应急职能和应急组织做规定，故删除

“5.2.4 应急响应总指挥”。

（2）部分术语修改

根据 GB/T 17680 其他系列的术语定义，更改了“场外”“应急”的

术语定义；补充“3.6 应急准备”、“3.7 应急预案”的术语定义；根据

2017 年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

73号），将术语“应急计划”修改为“应急预案”，“核事故应急委员会”

修改为“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”；根据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，将术语

“专家咨询组”修改为“专家组”；明确“国家核事故应急有关部门”为

“国家核应急协调委员会”。

（3）应急响应的指挥与管理

根据《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和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，将原

“3.1.1.1 应急响应行动的决策”的“b)适时决定选用隐蔽、服用稳定性

碘制剂、……以及干线交通或封锁国（边）境的地区封锁，由国务院决

定。”拆分成 4.1.1.1 的 b)、c)两项，并在 c)项明确地区封锁解除的要

求“地区封锁的解除，由原决定机关宣布”；原“c)适时决定终止实施有

关的应急防护措施”补充完善为“e)适时向国家核事故应急指挥部提出终

止场外应急状态的建议，在报国务院批准后发布”；增加“d）适时组织

对辐射损伤人员和非辐射损伤人员实施医疗救治，对受事故影响地区公众

进行心理援助”。

将原“3.1.1.2”改为“4.1.1.2 场外应急响应行动的组织实施”，内

容改为“统一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场外应急响应行动、防护措施”。

（4）应急监测与评价



根据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第 3.2.3.2 和 3.2.4.2 条，将原 3.1.1.3 修

改为 4.1.1.3 的“组织和协调场外环境（包括大气、土壤、水体、农作物、

食品和饮用水等）放射性监测以及场外应急人员和公众受照剂量的监测，

实时开展气象、海洋环境等观（监）测预报，结合核电厂提供的事故状态

和事故释放源项，以及获取的气象、水文特征等方面的资料，组织专家研

判。”

（5）组织支援核动力厂场内应急响应行动

根据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第 3.2.4.2 条，修改为“应根据核电厂营运

单位提出的紧急支援请求，协调调配本行政区域应急资源，给予核设施营

运单位。”

（6）通知和通报

根据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第 3.2.4.2 条，将原“3.2.2 通知”修改为

“4.2.2 通知和通报”，在原条例基础上增加“向可能会被影响的邻近省

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通报有关信息”的要求。

（7）公众信息的准备、发布与控制

根据《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和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的相关内

容，补充要求“有关核事故的新闻由国务院授权的单位统一发布”。

（8）文秘与记录

根据《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和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的相关内

容并考虑补充对核电厂事故通告的相关记录，修改为“草拟应急响应的有

关公告、命令和报告；对应急响应期间的决策、通知、通报、通信的内容，

对核电厂事故通告、对监测数据和评价结果，对气象、海洋观测和预报结

果，对应急响应的主要过程等准确地予以记录，并妥善收集与保存。”

（9）应急医疗卫生服务



参考《核与放射卫生应急准备与响应通用标准》（WS/T 827—2023）

和《核和辐射事故医学响应程序》（WS/T 467-2014），将原 3.2.9 条的

“并提供涉及非辐射损伤方面的一般医疗卫生服务”修改为 4.2.9 的“并

提供涉及非辐射损伤方面的应急救治（如危及生命的外伤、出血和休克

等）。对有生命危险的伤员,即使尚未进行放射性污染监测,也应立即救助，

稳定伤情,送往医院。”

（10）应急响应工作人员的辐射防护

参考《核与放射卫生应急准备与响应通用标准》（WS/T 827—2023），

增加内容“对终止应急响应的工作人员进行剂量评估，提供咨询和心理援

助等。”

（11）运输服务

将原 3.2.11 条修改为“应根据应急响应的需要，利用公路、铁路、

航空、水运等方式，及时且安全地提供人员、物资、装备、器材等的运输

服务。”

（12）人力支援和物资器材供应

根据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的相关内容，修改为“应储备用于辐射监测、

医疗救治、人员安置和供电、供水、交通运输、通信等方面的应急物资

（如环境辐射剂量率仪、卫星通信设备、供电及辅助照明设备等），在应

急响应期间应当基于平时了解和掌握的人力和物资器材情况，按应急预案

的要求和应急响应的需要，调度人力支援，调用、征用或采购物资器材。”

（13）工程抢险服务

根据《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和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相关内容，

增加工程抢险服务相关条目“应根据应急响应的需要，及时提供必要的通

信、电力、网络、道路、桥梁等工程抢险服务。”

（14）其他后勤服务



考虑饮食保障也属于后勤服务，将原 3.2.13 改为“应按应急响应的

需要，提供必要的复印、照相、录像、打字、食品、饮用水、采购等后勤

服务。”

（15）应急准备职能

对原第 4 章的部分语句做了修改，将“积极兼容，常备不懈”放到总

原则里，d）改为“组织开展应急培训、应急演习、应急准备检查、应急

设施设备维护等”；删除 e）的“在核电厂协助下”

（16）组建原则

根据《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和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相关内容，

将原 5.1.1 条的“a)、b)、c)”项修改为：“a)根据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，

省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核事故场外应急工作主体；b)组建核应急协调

委员会，负责本行政区域核事故应急准备与应急处置工作，统一指挥本行

政区域核事故场外应急响应行动；c)设立管理及办事机构，负责本行政区

域核应急综合协调和日常工作”；d）简化为“应急组织中的关键岗位，

应设立次序替代人”。

（17）专业组

根据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相关内容，将原“5.1.2.5 有关专业组”修

改为“6.1.2.5 专业组”，内容修改为“专业组的组成单位和负责人由省

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应急预案规定。进入场外应急状态时按应急预案和相

关专业预案的规定开展应急工作。”

（18）组织架构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相关内容，修改了组织架构图，

“图 1 示例性应急准备和响应组织架构”中“省核事故应急委员会”修改

为“省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”，“气象组”修改为“气象水文组”，增

加“去污洗消组”。；原 5.1.2.2 内容修改为 6.1.2.2 的“该办公室是省



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政府指定牵头负责核电厂核事故场外应急管理工作的

办事机构，也是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办事

机构，由主任、副主任和若干专职工作人员组成。”

原 5.1.2.3 修改为 6.1.2.3 的“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核事故应急响

应指挥部”，“原应急办公室正、副主任和工作人员可转作应急响应指挥

部工作人员协助工作。”改为“核事故应急办公室工作人员转作应急响应

指挥部工作人员”。

（19）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和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相关内容，

删除原“5.2.1 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核事故应急委员会”的“b）审核场

外应急计划，报国务院指定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”；增加“b）负责本行

政区域核事故应急准备与响应工作；;原“c)审批公众应急宣传教育计划，

并组织实施”改为“c)审批公众应急宣传教育计划”。

（20）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核事故应急办公室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》和《国家核应急预案》相关内容，

增加“b)制定本行政区域内应急预案，报国家核事故应急协调委员会审批

后组织实施”。

（21）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核事故应急响应指挥部

将原“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核事故场外应急响应指挥部”改为“省

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核事故应急响应指挥部”，其中的 a）改为“决策、

指挥和组织实施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核应急响应行动”；根据《核电

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》第二十条，6.2.3 条增加内容“h)在非常紧急和

特殊情况下，根据核电厂的建议和电厂周围的实际情况，可以先行决定和

宣告进入场外应急状态，命令全面启动场外应急计划，但是应当立即向国

家核事故协调委员会报告”。



（22）专业组

根据《国家核应急救援辐射监测现场技术支持分队建设规范》、《国

家核应急医学救援分队建设规范》等 5 个建设规范、《国家核应急舆情引

导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国气象局核应急》和《气象保障预案》相关内容，补

充“6.2.5.1 辐射监测与评价组”、“6.2.5.2 撤离与避迁安置组”、

“6.2.5.3 气象水文组”、“6.2.5.4 通讯组”、“6.2.5.5 交通运输

组”、“6.2.5.6 治安保卫组”、“6.2.5.7 医疗卫生组”、“6.2.5.8

去污洗消组”、“6.2.5.9 后勤保障组”、“6.2.5.10 公众教育与信息

组”主要职责。

具体修订内容及依据见附表 1。

三、预期经济效果

无

四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

本标准未采用国际相关标准，均基于我国现行法规、标准、相关部门

规章开展修订。

五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。

六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草案编制过程中未涉及重大分歧意见。

七、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或指导性技术文件上报的建议

本标准以推荐性国家标准发布。

八、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(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

等内容)

无。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

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

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https://d.book118.com/92711514004

60100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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